


目          录 

CONTENT

出台背景1

总体思路2

主要内容3



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山西省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(试行)的通知 》（晋政办发〔2020〕115号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：

“农村村民住宅用地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核批准”，“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村宅基

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”。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工作部署，规范我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，

防止出现审批管理工作“断层”“断档”，我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研究制定了该《办法》。

出台背景



《河津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共6章34条。总体思路是，在坚持规划管控、“一户
一宅”的前提，严格农户宅基地申请条件，实行户和人均面积“双控”，规范申请审批和验收程序，
加强监督管理，从源头上堵住“漏洞”，保障农村村民合理建房用地需求，疏堵结合防止出现新的违
法违规问题。

总体思路



第一章，总则。明确了制定的法律依据、适用范围及农村村民、

农村宅基地的概念。《办法》规定，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

的农村村民可以申请宅基地，实行“一户一宅”，依法保护集体和农

民的合法权益。

第二章，规划管控。明确了宅基地审批坚持规划引领、节约集约

利用的原则。自然资源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应当统筹安排新增建设用

地计划指标，保障村民合理建房用地需求。

第三章，申请审查。明确了宅基地申请条件、负面清单和新申请

宅基地的标准上限，对申请、公示、审查等环节作了详细规定。

第四章，审批验收。本着高效便民的原则，规范了乡镇对农村宅

基地审批和验收的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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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



本办法自2021年9月18日起施

行，有效期至2024年2月1日。

明确了加强宅基地审批机构

和队伍建设，建立健全相应制度。

第六章
附则

第五章
监督管理


